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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长市监办〔2026〕16 号

对长宁区第十七届人大八次会议

第 062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 签发人：倪佳慧

刘保存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建立广告合规培训机制，防范广告宣传风险，

助力小微企业减负”的建议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

下：

一、关于建立广告合规培训机制，聚焦重点行业以案释法

我局高度重视对经营主体的合规指导，特别是针对广告宣传

这一职业投诉高发领域，已初步建立起常态化的培训机制。正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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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所建议的，我们聚焦餐饮、食品、医疗、美容等投诉高发行业，

将《广告法》、《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》等法规作为重点培训内

容。

我局将联合长宁区各产业孵化基地举办“小微企业如何做好

产品质量管理和广告发布”专题宣传培训。在培训中，我局将专

门聚焦基地行业特色，引用大量常见案例，有针对性地为企业解

析广告推广中存在的法律风险，通过以案释法，有效强化企业守

法合规的意识。此外，我局将以“小微企业质量管理提升”为主

题，向企业详细介绍产品包装、标识等内容的相关要求标准，从

源头帮助企业避免因包装标识广告不规范而引发的投诉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在此基础上升级培训机制，打造“沪小宁学

合规”市场监管合规指引品牌，将广告合规作为核心模块，进一

步细分行业，针对不同领域常见的广告违法重灾区，编制更加精

细化的案例汇编和合规指引，确保培训内容让小微企业“听得懂、

学得会、用得上”。

二、关于培训形式采用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

我们完全赞同您提出的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的理念。目前，

我局正积极探索“线上+线下”融合的培训模式，以满足不同经营

主体的学习需求。

线上方面，我们将进一步用好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，定

期推送“以案说法”短视频、广告发布风险提示、法规政策解读

等内容。同时，结合我局在智慧监管方面的探索，如“直播带货

全流程智慧监管系统”，我们也将把系统监测到的典型违规案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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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化为生动的线上教学素材，及时向相关从业者推送预警和合规

提示，实现“监测-预警-教育”的闭环。

线下方面，我们将延续并深化走进园区、走进企业的主题培

训会、座谈会形式。例如，我们已在爱企业、上服新创产业数创

园等建立广告服务站。今后，我们将结合“服务直通站”等工作

机制，组织业务骨干和专家为企业提供现场指导和即时答疑，提

升培训的互动性和实效性。

三、关于定期检查、广告监测及及时通知整改

“预防为主、防治结合”是我们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原则。

在加强培训的同时，我局也通过技术赋能，努力实现对广告风险

的“早发现、早预警、早整改”。

一是运用智慧监管手段，强化非现场监测，我局已上线了“直

播带货全流程智慧监管系统”，可对主流直播平台进行实时监测。

该系统不仅用于监管，更重要的是通过在企业设立“直播监测点”，

引导企业开展自主监测，主动发现并及时处置违规行为，将风险

消除在萌芽状态。这种“非现场检查”模式，减少了现场检查对

企业的干扰，实现了“无事不扰”又“无处不在”。

二是对于监测或检查中发现的轻微违规广告行为，我们坚持

包容审慎监管原则，主要采取约谈、告诫、责令整改等柔性方式，

指导企业及时纠正，最大限度降低其法律风险和运营负担。特别

是针对您提到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我们在执法中会充分考

虑其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，符合法定条件的，依法从轻、减轻或

不予处罚。



— 4 —

三是标本兼治，从源头治理职业索赔乱象，为了从根本上解

决职业打假人牟利性投诉给您和广大经营者带来的困扰，我局已

在全市率先出台了规制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的规范性文件，明确

了认定牟利性职业索赔的考量因素和处理方式，为一线执法人员

提供了有力支撑，同时也支持诚信经营主体依法维权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把您的建议融入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的具体

工作中，持续优化广告合规指导与服务。通过构建“预防式”培

训、“精准式”监测、“柔性式”监管的全链条服务体系，切实

降低小微主体的经营风险，减轻其心理焦虑，为长宁区打造市场

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增添新的亮点。

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您继续为长宁区

市场监管工作建言献策。

联系人姓名：朱煜 联系电话：22187050

联系地址：长宁路 1436 号 邮政编码：200051

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5月 9日


